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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本票？開本票或收本票要注意哪些事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4-04-02

本⽂

⼀、票據的基本分類

我國票據法將票據依照不同的使⽤⽬的，分為3個種類：匯票[1]、本票[2]、⽀票[3]。

這裡先簡單說明3種票據的不同以及各⾃的功⽤如下：

（⼀）匯票

匯票主要是為了解決「空間」的問題，例如：我的錢現在在A⼿上，所以我給你匯票，你拿著這張票去找A拿
錢。

（⼆）本票

本票是為了解決「時間」的問題，例如：我現在沒錢，先給你本票，時間到了你再來找我要錢。

（三）⽀票

⽀票的⽬的則是為了省去攜帶現⾦的⿇煩，例如：不想帶太多現⾦，所以⽤⽀票代替，⽽收到⽀票的⼈可以直
接拿著⽀票去銀⾏、農會等⾦融業者處兌換。

本⽂以下會介紹關於本票的定義和開票、收票時的注意事項，並另以系列⽂章分別說明⽀票及匯票的情形。

⼆、什麼是本票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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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關於本票的注意事項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
因為⾦錢具有流通性，特別是做⽣意的商⼈，有時候只是⼀時無法付款，但也許隔⼀陣⼦就會有新的資⾦可以
運⽤，所以除了現⾦交易之外，也需要⽤其他有價證券來代替，因⽽便產⽣了本票制度。由此可知，本票的⽬
的就是為了讓現在暫時無法付款的⼈有除了現⾦之外的⽀付⼯具，也有時間可以緩衝，⽤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
展。



不過，⽴法者只是讓本票發票⼈可以晚⼀點付錢，⽽不是要讓本票變成無限拖延的⼿段，所以最終還是要由發
票⼈⾃⼰來付款，不像匯票可以透過第三⼈付款，也不像⽀票是只能去找銀⾏等⾦融業者付款。

三、開⽴本票時應注意的記載事項

不管是開⽴本票的發票⼈或收受本票的執票⼈，都要特別注意本票上的記載事項是否完整，因為依據票據法第
11條第1項的規定[4]，如果票據上⽋缺法律要求記載的事項，可能會導致票據無效！

⾸先，我們要先知道，票據法將票據上所要記載的事項分為「絕對必要記載事項」及「相對必要記載事項」。

如果發票⼈是漏未記載「絕對」必要記載事項，依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的規定，票據會直接無效；但如果
只是漏未記載「相對」必要記載事項，此時依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後段的規定，⽴法者會視情形另外擬制法律
效果，不會直接使票據無效。

除了發票⼈本⼈要在本票上簽章以外，本票上應記載的項⽬總共有8個[5]，其中「絕對必要記載事項」及「相
對必要記載事項」各為4個：

（⼀）絕對必要記載事項

要注意這些事項⼀定要寫！否則會導致票據無效！

1. 表明這張票是本票的⽂字

也就是票上⼀定要寫「本票」兩個字[6]，讓⼈⼀⽬了然知道這是⼀張本票。

2. ⼀定的⾦額

我國票據只限於⽀付⾦錢使⽤[7]，不能寫除了⾦額以外的東⻄，例如：簽發⼀張本票讓你去換⼀⽀⼿機。

3. 無條件擔任⽀付

意思是本票上要有「憑票⽀付」、「憑票……」的記載[8]。

原則上只要持有本票，發票⼈就必須無條件付款，不能要求執票⼈出⽰為何持有本票的證明⽂件。

4. 發票年、⽉、⽇[9]

因為⽇期會涉及到執票⼈和票據債務⼈間的權利義務，所以必須記載清楚。

（⼆）相對必要記載事項



這邊代表的是，相關事項在本票上可以寫也可以不寫。

1. 受款⼈的姓名或商號

受款⼈可以是⾃然⼈，也可以是法⼈或者是商號[10]。但如果沒有特別寫，就是以執票⼈為受款⼈[11]。

2. 發票地[12]

如果沒有特別寫，就是以發票⼈的營業所、住所或居所為發票地[13]。

3. 付款地[14]

如果沒有特別寫，就是以發票地為付款地[15]。

4. 到期⽇[16]

所謂到期⽇，並不是說到期後這張票就作廢不能使⽤，⽽是指執票⼈必須等到本票到期後，才可以主張票據權
利。

如果有寫明到期⽇，執票⼈僅能於限期內提⽰[17]；如果沒有特別寫時，就視為「⾒票即付」的本票[18]，也
就是執票⼈⼀提⽰這張本票，付款⼈就要⽴即付款給他[19]。

四、簽本票要注意的強制執⾏

本票相對於匯票跟⽀票，另外有「得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⾏」的制度。

票據法第123條[20]規定，當本票執票⼈要求發票⼈付款（法律上稱為「⾏使追索權」）被拒絕時，執票⼈可
以跳過冗⻑的訴訟程序，直接拿著本票向法院聲請裁定，若法院裁定准許，就可以對發票⼈的財產進⾏強制執
⾏⽽直接受償。這對執票⼈來說，確實⾮常快速⼜⽅便，但這個制度也遭到有⼼⼈⼠濫⽤，成為詐騙或是脅迫
他⼈⽽獲得⾦錢的不當⼿段。

在本票強制執⾏制度中要特別注意的是，聲請本票強制執⾏的裁定是屬於「⾮訟事件」，法院只會進⾏「形式
上」的審查，也就是法院只看票據本⾝形式上有沒有問題，例如：是否有漏掉絕對必要記載事項，如果沒有問
題，法院就會核發裁定准予強制執⾏。不過，也因為法院只審查該本票形式上要件是否具備，⽽不會去審查發
票⼈與執票⼈間實體的權利義務關係，所以縱使法院發給許可強制執⾏的裁定，也不代表發票⼈實際上真的有
⽋執票⼈這筆錢[21]。因此關於該本票「實體上」的爭議，例如：本票是被他⼈偽造或變造等情形，則必須另
由發票⼈提起訴訟解決[22]。

舉例來說，A取得⼀張有B簽章的本票，便依法向B請求付款，不料B竟以印章是被⼈盜刻、盜蓋為由⽽拒絕給
付，於是A就向法院聲請核發准予強制執⾏的裁定。此時，由於在本票裁定強制執⾏的審查程序中，法院只會



審查該本票形式上要件是否具備，不會進⾏實體審查，但關於B的印章是否為遭⼈盜刻、盜蓋，是屬於A及B兩
⼈間實體法律關係爭議，所以即便B主張是遭⼈盜刻、盜蓋，若法院審查後認為本票形式上要件均具備，法院
也只能准許強制執⾏[23]。⽽如果B後續想要對此救濟，就必須另外提起訴訟，請求確認⾃⼰跟A之間根本沒有
任何本票債權關係存在，以拒絕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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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條⽂雖然是匯票的規定，但本票有準⽤（票據法第124條）。另外補充說明，所謂的「提⽰」，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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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沒有到期⽇，B可以隨時請求A付款。

[19]

   票據法第123條：「執票⼈向本票發票⼈⾏使追索權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⾏。」[2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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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強制⾏之裁定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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